南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剩余砂石土料处置政策解读
[bookmark: _GoBack]为让社会公众、相关单位准确理解《南阳市关于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剩余砂石土料处置严厉打击非法开采销售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确保政策顺利落地实施，现从多方面对文件进行全面解读：
一、制定背景
在南阳市工程建设领域，长期以来存在工程建设项目剩余砂石土料处置不规范的问题。部分项目剩余砂石土料未按规定流程处置，甚至出现非法开采、销售的情况，这不仅造成国有资源流失，损害了国有资产出让收益，还扰乱了砂石土料市场秩序，带来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隐患。为解决上述突出问题，全面规范剩余砂石土料处置流程，切实维护国有资源权益，保障工程建设有序开展，南阳市多部门联合制定了本《通知》。
二、政策依据
本《通知》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7号）《关于严守土石料利用政策底线进一步完善矿山生态修复激励措施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4〕3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文件要求制定，确保政策的合法性、合规性和权威性。
三、适用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南阳市行政区域内各类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产生的、有利用价值且除自用外剩余的砂石土料处置监督管理工作，具体包括交通、水利、水电、城市开发建设、工业园区平场、土地整治、生态修复、地质灾害治理、农村基础设施、防火森林通道、土地复垦、土地平整、公益设施建设、文旅开发等工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剩余砂石土料处置管理，不适用本《通知》相关规定，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同时，工程建设项目所产生的砂石土料均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其所有权性质不因依附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同而改变。
四、主要内容
《通知》围绕剩余砂石土料处置全流程，明确了责任主体、处置程序、处置要求等核心内容，构建了“权责清晰、流程规范、监管有力”的管理体系。
（一）责任主体
1.县（市、区）人民政府：为本行政辖区内剩余砂石土料处置工作的责任主体，可指定相关部门或成立专门承办单位具体负责，将剩余砂石土料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一处置。
2.相关部门职责：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涉刑案件及时移交；公安部门负责涉刑违法行为查处；项目建设单位承担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责任；项目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各自领域项目监管，履行相应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责任。
（二）处置程序
1.确定剩余量：项目施工前，主管部门依据设计复核工程量，科学确定砂石土料总量、自用量和剩余量，报上一级主管部门确认后函告承办单位；若因选址、地质条件等变化需调整剩余量，建设单位需按程序重新确认并函告。
2.制定处置方案：承办单位会同相关部门编制处置方案，明确施工范围、砂石土料数量、处置方式、存放地点等9项核心内容，经本级政府批准后抄送相关单位。
3.确定出让底价：承办单位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剩余砂石土料价格进行评估，报请本级政府批准确定底价，原则上不低于同期市场均价。
4.组织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原则上以公开拍卖竞价方式交易，拍卖公告需提示数量、品质等可能与评估不一致的风险。
5.签订合同：承办单位与买受人签订合同，明确竞买时间、支付方式、权责、违约处理等内容。
（三）处置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明确监管责任，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2.规范交易管理：严禁干预价格评估，未获用地批复不得挖方平场或先行交易，剩余砂石土料需单独交易，处置收入全额上缴本级财政国库。
3.明确违法违规情形：界定非法采矿和违规处置的具体情形，明确不同情况的查处主体和追责方式。
4.强化监督检查：县（市、区）相关部门及乡镇（街道）加强巡查监管，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涉嫌犯罪或违纪的分别移送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市级部门将通过通报、约谈等方式加强监督。
五、核心条款
1.矿产资源所有权条款：工程建设项目产生的砂石土料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销售。
2.处置权限条款：剩余砂石土料必须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一处置，实行“统一运输、统一存储、统一销售”，确保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
3.违法追责条款：明确非法采矿、违规处置的具体情形及法律责任，构成行政违法的由行政主管部门查处，涉嫌犯罪的，按照行刑衔接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收入管理条款：剩余砂石土料处置收入按非税收入管理规定，全额上缴本级财政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六、具体举措
1.流程管控：从剩余量确定、方案编制、底价评估到交易实施、合同签订，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每一步都有规可依、有迹可循。
2.部门协同：建立自然资源、公安、交通、水利等多部门参与的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加强信息共享和违法线索移送，避免监管空白。
3.监督保障：市、县、乡三级联动开展监督检查，市级部门针对问题突出地区采取通报、约谈、督办等手段，县级部门及乡镇（街道）加强日常巡查，确保政策执行到位。
4.公众参与：鼓励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以建设工程名义非法采矿的行为进行举报，形成社会监督合力。
七、新旧政策差异
1.适用范围更全面：覆盖交通、水利、城市开发等各类工程建设项目，明确河道管理范围内项目的特殊适用规则，避免政策盲区。
2.责任体系更清晰：明确县（市、区）政府、承办单位、相关部门、项目建设单位等各方责任，解决以往责任划分模糊的问题。
3.处置流程更规范：细化剩余量确定、方案编制、交易实施等关键环节的操作要求，明确处置方案需包含的9项核心内容，提高政策可操作性。
4.监管力度更严格：明确非法采矿和违规处置的具体情形及追责标准，强化市级部门的监督手段，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5.收益管理更严格：明确处置收入全额上缴财政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进一步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八、常见问题解答
1.问：哪些工程建设项目的剩余砂石土料处置适用本《通知》？
答：南阳市行政区域内交通、水利、城市开发建设、土地整治等各类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产生的有利用价值且除自用外剩余的砂石土料处置，均适用本《通知》。但河道管理范围内工程的剩余砂石土料处置，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2.问：剩余砂石土料的处置流程主要包括哪些步骤？
答：主要包括5个步骤：一是确定砂石土料总量、自用量和剩余量并函告承办单位；二是承办单位编制处置方案并经政府批准；三是委托评估机构确定出让底价；四是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拍卖；五是签订买卖合同并履行相关义务。
3.问：剩余砂石土料的出让底价如何确定？
答：由承办单位通过公开方式委托有资产评估资质的机构进行综合评估，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确定，原则上不得低于本地区同类型砂石土料销售同期市场均价。
4.问：哪些行为属于非法采矿？
答：主要包括以下情形：一是未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或其他许可，以“临时采砂场”等名义采矿的；二是建设单位在批准占地范围内采挖砂石土料非法销售或用于其他项目的；三是在设施农用地、临时用地内未经批准擅自采挖的；四是超出批准的建设占地范围采矿的；五是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采矿行为。
5.问：发现非法开采销售剩余砂石土料的行为，该如何举报？
答：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直接向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公安部门或相关监管部门举报，也可通过政府公开投诉举报渠道反映，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处理。
6.问：剩余砂石土料处置收入如何管理？
答：处置收入按照非税收入管理和国库集中收缴管理规定，全额上缴本级财政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国有资源收益不流失。
